


		委  托  书

委托人：某某某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的规定，现委托福建某某律师事务所某某某律师在涉嫌          一案的侦查、审查起诉及一审审判阶段，作为犯罪嫌疑人（被告人）某某某的辩护人。
委托权限：本委托书有效期自签署之日起至本案一审终结（包括判决、裁定、撤诉等情形）时止。

委托人：

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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